
 

 

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江淮安庆年产 10 万

辆新能源乘用车搬迁项目环境信息一次公示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和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

的规定，现就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江淮安庆年产 10 万辆新能源乘用

车搬迁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公告如下，以广泛听取公众的意见和建议。 

一、建设项目概况 

1、项目名称：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江淮安庆年产 10 万辆新能源

乘用车搬迁项目 

2、建设单位：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3、建设性质：迁建 

4、建设地点：安庆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皖江大道以北、黄浦路以南、环城东

路以西、长风沙路以东 

5、建设内容及规模： 

租用安庆经开区智慧制造产业园（二期）内生产厂房，改造形成冲压、焊

装、涂装、总装生产车间等生产生活辅助设施，同时搬迁合肥生产基地现有部

分相关工艺生产设备设施，根据需要增加部分生产设施，改造总建筑面积

348997.34 平方米。 

项目搬迁完成后，形成 10 万辆新能源乘用车生产能力。 

二、建设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

建设单位名称：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通讯地址：安徽省合肥市经开区紫云路 99 号 

联系人：孙工 

电话：0551-62259272 

三、环评机构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

评价机构：机械工业第四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

通讯地址：471039 河南省洛阳市西苑路 13 号 



 

 

联系人：武工 

电话：0379-64819249 

传真：0379-64819222 

电子信箱：931521695@qq.com 

四、环评工作程序和主要工作内容 

分析项目建设内容和周围环境状况，识别环境影响因素，确定评价因子、等

级和范围；分析工程污染因素，确定污染源污染物排放强度、方式和拟采取的污

染防治措施及预期效果；通过环境现状监测及评价，明确区域存在的环境问题；

预测项目的环境影响程度，广泛征询公众意见和建议，分析污染防治措施的有效

性、可行性，明确项目对周围环境的影响程度，提出总量控制目标。根据上述工

作，提出评价结论与建议。 

五、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

http://www.mee.gov.cn/xxgk2018/xxgk/xxgk01/201810/t20181024_665329.html 

六、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

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，公众均可通过信函、电子邮件等

形式提交公众意见表，提出与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。 

 


